
附件2：
耒阳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申请使用方案

一、项目概况

经业主反映和              现场查勘，              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为保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正常运行及使用,维护业主的居住安全,拟进行大中修（或更新、改造）。

二、维修和更新、改造费用

经测算，本次                 项目预算为         元。涉及_______户，受益建筑面积_________ m2，每平方米分摊______元；
项目组织实施方式
本次维修（或更新、改造）工程以         招标方式选聘施工单位:                    ；（聘请/不聘请）监理单位对工程进行全程监理；（委托/不委托）专业中介机构对工程造价进行审计。（维修和更新改造费用预算在3万元以上的项目，应委托专业中介机构进行审核，出具造价咨询报告。）

工程竣工后，由__________________组织                     对工程进行验收,并共同签署《工程竣工验收报告》。

四、使用方案的生效和备案办理

本次拟订的使用方案，应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受益范围明显位置进行公示，并经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2/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/3以上的（以下简称“双2/3”）业主参与表决，并经参与表决“双2/3”过半数的业主签名同意。由业主本人（产权人）签名，写联系电话。

现征求各位业主意见，拟于_____年___月___日起，请业主在《业主表决签名表》填写意见，并签名确认。
五、法律责任

本次使用方案拟定的维修工程项目应当与施工合同内容一致，严禁随意增减维修工程项目、虚设维修内容或其它弄虚作假等行为。如违反《耒阳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将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。

现特向各业主公示，公示期为7天。如有异议请于公示期间致电“耒阳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”，联系电话：0734-4229117。公示结束后，涉及业主未有反对意见，则视为同意本方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日

备注：

1、申请人为物业服务企业的，由物业服务企业盖章。

2、申请人为业主委员会的，由业主委员会盖章，业委会主任签名。

3、申请人为相关业主的，由2名以上相关业主代表签名确认，相关业主代表需提供栋号、房屋户室号以及联系方式。
